


4.为便于院系复试考核工作人员联系，在复试考核阶段应保持

电话畅通，如报考时填报的电话号码已更换，应提前向报考院系报

备。 

5.应保持本人所处的面试环境干净整洁，不存放与复试考核有

关的资料，关闭与复试考核无关的电子设备。面试开始前应通过视

频配合检查周边环境。 

6.参加在线面试前，再次检查电脑网络并确保畅通，关闭电脑

中所有可能弹出消息的程序（包括微信、QQ）。 

三、考生以在线面试形式参加复试考核，效力与线下面试等同。

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考生必须独立答题，禁止借助他人和相关

资料，未经允许禁止使用除一机位与二机位使用设备之外的其他通

讯、电子设备，否则一律按作弊论处。 

四、考生参加复试考核时，应自觉遵守考试秩序，服从工作人

员的安排和管理，主动配合进行报考资格在线审查、“人脸识别”

身份验证核查、面试环境检查等事项。 

五、在线面试过程中，对考生环境和姿态的要求如下： 

1.考生应选择安静的单独房间进行面试。视频背景简洁，画面

清晰，避免背对亮光。 

2.考生房间内禁止出现其他人员或声音，视野范围内禁止放置

与复试考核内容相关的材料；桌面整洁干净，禁止摆放除面试通讯

工具以外的其他物品，未经允许不得摆放纸、笔。 



3.考生应保持坐姿，头部、肩部、双手应置于视频图像中，不

得遮挡面部及耳朵，不得佩戴耳饰。 

4.面试全程考生应按照面试组专家和工作人员的要求操作，未

经允许视线不得离开屏幕。 

六、在线面试开始前，考生应根据安排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在线

面试系统取号候场；面试过程中禁止自行拍照、录音、录像，或以

任何形式传播、泄露考试内容，否则一律按作弊论处。 

七、学校和招生院系认为有必要时，可对考生再次复试考核。 

八、教育部规定，对违反招生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影响招生

公平、公正的考生，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对在校生，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

在职考生，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

处分。考生的违规、作弊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和考生人事档案。 

九、依据“两高”《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国家级招生复试考核中组织作弊、替考等

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刑事案件，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定罪量刑。 

 


